
清华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做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保证学位授予和

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

法》（学位﹝2017﹞9 号）和《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予自主审核

工作的意见》（学位﹝2018﹞17号）的相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包括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和学位

授权点动态调整两种方式。 

第三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学校自主按需开展新增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新兴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新增学位

点）审核，审核通过的学位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新增学位点审核标准应当高于国家同类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

申请基本条件，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划。 

第四条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是指学校根据需求，自主撤销已有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增补不超过撤销数量的其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点的调整行为。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第五条 新增学位点审核工作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统一部署，

研究生院负责具体协调。 

第六条 新增学位点审核工作按需开展，一般每年一次，具体流

程如下： 

（一）相关院系书面提出新增学位点申请； 

（二）研究生院会同相关部门、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就拟新

增学位点提出初步审核意见； 



（三）新增学位点申请通过初步审核的，由申请院系按照学校制

定的论证报告编写提纲编写论证报告； 

（四）研究生院组织国内外同行专家（不少于七人）对拟新增学

位点进行论证； 

（五）就拟新增学位点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六）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拟新增学位点审议表决，

获得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的视为通过； 

（七）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拟新增学位点； 

（八）拟新增学位点按规定时间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第七条 新增学位点审核原则上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所列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进

行。学校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新兴

交叉学科学位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第八条 新增学位点应当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

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学位﹝2014﹞4 号）及学校相关规定接受评

估。 

第九条 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应当严格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对

弄虚作假、违反工作纪律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批

评教育、组织处理直至纪律处分。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